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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零售市場空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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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簡章 

淡水中正及鶯歌區鶯歌 

美食廣場 

暨 

三重區中央及五股區五股 

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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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新北市現代化市場攤位標租計畫 

貳、標的名稱 

新北市115年3月現代化市場空攤位(淡水中正及鶯歌區鶯歌美食廣場暨三

重區中央及五股區五股公有零售市場)招商申請簡章 

參、申請期限 

自115年3月10日起至115年3月25日止 

肆、 申請資格 

一、 設籍新北市，且具備公有零售市場攤商申請資格之自然人。 

二、 經政府立案之餐飲法人或商號(投標時應提供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

核發之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伍、 營運內容 

營業種類應符合各市場之經營型態(淡水區中正及鶯歌區鶯歌美食廣場以提

供餐飲服務為主暨三重區中央及五股區五股公有零售市場以傳統市場零售

業為主)，且攤位應配合市場經營型態整體風格進行內部配置及空間氛圍營

造，攤位配置構想及示意圖應於申請時一併提供評選委員會審核。 

陸、申請名額 

一、 淡水區中正美食廣場 

 正取名額：2攤(飲食類) 

 備取名額：扣除正取名額後，再取總分及格作為備取名額。 

二、 鶯歌區鶯歌美食廣場 

 正取名額：9攤(飲食類) 

 備取名額：扣除正取名額後，再取總分及格作為備取名額。 

三、 三重區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 正取名額：2攤(以百貨、果菜、雜貨類為優) 

 備取名額：扣除正取名額後，再取總分及格作為備取名額。 

四、 五股區五股公有零售市場 

 正取名額：27攤【熟(飲)食類12攤(明火-吧檯區1攤、明火區9攤、非

明火區2攤)、蔬果類5攤、生鮮類-畜肉、禽肉、水產類5攤(以水產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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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百貨或雜貨類5攤) 

 備取名額：扣除正取名額後，再取總分及格作為備取名額。 

p.s 本市依各市場攤（鋪）位總數保留各3%，優先提供身心障礙

者及具原住民身分者申請。 

柒、業種占比 

一、 淡水區中正美食廣場 

業種 飲食類 

占比 100% 

攤位數 2攤 

二、 鶯歌區鶯歌美食廣場 

業種 飲食類 

占比 100% 

攤位數 9攤 

三、 三重區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業種 
傳統市場零售業 

以百貨類、果菜類及雜貨類為優 

占比 100% 

攤位數 2攤 

四、 五股區五股公有零售市場 

業種 

傳統市場零售業 

熟食類 

蔬果類 

生鮮類 
(畜、禽肉、

水產類-以水

產為優) 

百貨或雜

貨類 
明火吧

檯區 
明火區 

非明火

區 

占比 3% 33% 7% 19% 19% 19% 

攤位數 1攤 9攤 2攤 5攤 5攤 5攤 

 攤位招商業種以明火區與生鮮重污染區業種不外溢及生、熟食分

離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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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求「豆類製品」、「南北雜糧雜貨」、「服裝服飾」、「生活五金百

貨」、「餅乾糖果」、「養生乾果乾糧」、「水產」等品項或業種。 

 市場處得依市場業種豐富度、併攤狀況及政策需求調整業種攤

位比例。 

捌、 作業審查程序 

一、 申請文件經收件後，將由招商工作小組辦理初審（資格審查），初審未

符合本計畫規定者，經通知於7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同放棄資

格。 

二、 申請人所送申請文件經初審合格後，將依身分別、業種分區、分類及攤

位分組進行評選。 

三、 經評選後，依備取順序通知備取者調配本次公告同業種之其他未配出之

攤位意願，若同意調配即改列為調配後攤位正取者，並調整原申請攤位

之其他備取者遞補順位。 

四、 通知正取者，發送攤位分配結果核定書，申請人應自核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7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逾期視同放棄使用資格。 

五、 入選商家於繳納履約保證金後，通知辦理契約簽訂事宜。 

六、 履約保證金繳納後，若因故未能完成簽約手續或未能進場，不得以契約

約定外之方式主張返還履約保證金。(建議先行確認申請之市場內已販

售品項避免重覆率過高，並請先行了解所申請攤位之現況及進駐後需注

意及配合事項)。 

七、 獲申請攤位正取資格(含備取遞補者)後，未簽約進駐即放棄者，六個月

內不得再次提出申請。 

玖、招商期程 

註：上述期程為預估期程，依評選審查實際作業期程彈性調整。 

報名 
收件 

115年
3/10 

~3/25 

公告審查結果

（正、備取） 4/18 
繳履保金 

簽   約 
4/25 

點交 
進駐 

4/30 



5 
 

拾、履約期限 

經營期間以4年為限，經營績效良好者得於期滿前6個月提出續約申請，核

准通過者，續約期滿後重新投標同一攤（鋪）位得以最有利條件優先得

標，續約方案說明如下： 

一、 檢送書件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續約1次，以4年為原則(含續約期

間在內本契約合計最長8年)。 

二、 經委員會評定經營期間表現特優者，得由市場處專案簽辦延長續約期

限，至多以8年為限（含續約期間在內本契約合計最長12年） 

拾壹、位置/面積/使用費概估 

詳見附件一「市場攤位配置圖」及「市場攤位使用費表」。 

拾貳、投標金額 

請於「申請表及營運計畫書」填寫投標金額，投標金額不得低於「市場攤

位使用費表」所核定金額。 

 拾參、履約保證金 

應繳4年使用費(投標金額)總額10%，應於攤位分配結果核定書所載期限或

送達之次日起7日內繳納。 

拾肆、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為「經營特色」、「回饋計畫」、「品牌設計」及「設備投資」等4

項，各項目評分比重及說明詳如評分表。 

拾伍、審查方式 

以委員會評選方式為原則，由本市市場發展指導委員會委員中擇選1-5人

擔任評選委員，召開評選會議或採書面方式審查。總評分滿分100分，經

審查評分須達80分者為及格，依市場業種分區、分類及攤位分組進行評選

排序總評分，作為攤位選擇正取/備取名單。 

一、 評選：申請人所送申請文件經初審合格後進行評選，市場處得依實際

狀況調整之。 

二、 優先保留：為公平申請人身分別，本市保留各市場攤（鋪）位總數各

3%，優先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具原住民身分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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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分類別：  

類別 在地居民 新住民 青創戶 

說明 

戶籍地設

置於市場

所在地區 

須具備經移民署配發居留證

及勞動部配發工作證，居留

證須設籍新北市，且有效居

留期距申請期間至少需2年 

設籍新北市之

40歲以下青年

創業者 

加分數 2分 2分 2分 

備註： 

（一） 重複身分者，加分上限為3分。 

（二） 為落實保障市場在地居民之宗旨，避免為符合本計畫加分身

分而遷入本市市場所在區者之「在地居民」須於114年9月10

日（含）前(需設籍滿6個月)設籍新北市市場所在區域符合加

分資格。 

（三） 青創戶須於民國75年3月25日（含）以後出生(40歲以下)。 

四、 評選項目占比： 

• 攤位設計 
• 商品呈現 

• 經營實績 
• 品項特色 
• 網路行銷 
• 行動支付 
• 標租金額 

• 具體回饋內容

(含對市場貢獻

及社會回饋) 

• 硬體設備內容 
• 公共安全 
• 環保節能 

設備 

投資 

(30%) 

品牌 

設計 

(15%) 

經營 

特色 

(45%) 

回饋 

計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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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報名資訊 

一、 申請期間：自115年3月10日起至115年3月25日（依市場處公告為准）。 

(一) 申請方式： 

1. 郵寄或申請：收件日以郵戳為憑或收件日。 

2. 親自遞送：收件日以工作小組或經電話聯絡後送各招商市場管理室

簽收為憑。 

3. 送達處所：現代化公有零售市場招商工作小組(市場處)。 

4. 地址：242008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76號9樓市場經營科。 

拾柒、聯絡電話 

現代化市場鋪位招商工作小組 

(1) 聯絡電話： 02-2276-5006分機 1014 (李小姐) 

(2) 淡水區中正美食廣場管理員： 02-2276-5006分機 1013 (杜小姐)或分

機 1007 (陳先生) 

(3) 鶯歌美食廣場管理員： 02-2276-5006分機 1010 (洪先生) 

(4) 三重中央市場管理員： 02-2977-2735 (蔡先生) 

(5) 五股市場管理員： 02-2276-5006分機 1007 (陳先生)或分機 1013 (杜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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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檢查清單 

申請書表 

□ 1.申請表暨營運規劃書(附件二) 

□ 2.商家配合事項「商家簽名」，申請人本人請簽名(附件三) 

□ 3.進駐市場應注意事項「簽名」處，申請人本人請簽名(附件三) 

□ 

4.申請書表1、2正本郵寄或親送市場處(新莊區中正路176號9樓市場

招商小組)或申請市場管理員(送件時需與管理員聯絡確認收件方式、

時間及地點)。 

□ 
5.請提供申請書表電子檔(彩色版)資料  

電子郵件信箱:AA9878@ntpc.gov.tw、LineID:  

附件資料 

□ 

1.全戶戶口名簿(自然人)或提供 MyData 平台介接資料-全戶戶籍謄本 
備註:下列情形需自行提供戶籍謄本資料 
（1） 具在地居民身分，但6個月內在同區內有戶籍異動。 

（2） 具有原民身分註記者。 

□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自然人或公司行號負責人) 

□ 3.2吋照片1張(公司行號申請請檢附負責人照片) 

□ 4.營業登記證明(公司行號) 

□ 5.身心障礙手冊(限身心障礙者) 

□ 6工作證(限新住民) 

□ 7.居留證(限新住民) 

□ 8.攤位配置平面圖(設施配置、營運動線規畫等) 

□ 9.其他：                      . 

說明 
檢附照片資料時，請勿交疉張貼，頁面不足可自行調整或增加頁面，

或張貼於附件頁面。 

填寫

說明 

□若勾選有，需檢附佐證資料，若未檢附將視同「無」。 
□若勾選有，但未檢附佐證資料，將視同承諾進場後將積極配合提供

相關服務、申請相關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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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契約書(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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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玖、申請表暨營運規劃書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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